

经销合同书（加盟合同）

甲方：株洲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经乙方申请，甲方同意乙方为“明康堂”系列产品在       省        市（县）的总经销，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总则：

1、甲方授权乙方为       省        市（县）的地区指定经销商，期限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到       年   月   日止。

2、乙方为上述商品的授权经销商。乙方有权使用“明康堂系列产品经销商”的名义从事一切有关销售本合同规定经销商品的合法商业活动。

3、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商业行为为法律行为及经营损失不承担责任。
4、乙方须按实际情况填写加盟申请表，发生变更时须书面通知甲方备案。

5、代理及加盟的基本条件：


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个人或企业单位；


可以独立为您所发展的用户开据合法有效的服务票据；


可以为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与咨询服务；


应当拥有固定的服务场所；


个人需要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6、乙方必须有该经销产品的专业销售人员（人员名单及变动及时通知甲方）。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在中央电视台或全国性报刊、杂志上作“明康堂”系列产品的宣传、广告、策划及大型促销活动。

2、提供系列产品宣传资料，提供甲方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等有关证件文件的复印件，并及时提供销售指导，咨询解答和服务。

3、甲方以公路或铁路运输方式运输货物到乙方合同约定地，甲方负担长途运费，乙方负担当地市内运费。

4、本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内，乙方即成为甲方在         地区唯一总经销商。合同期内，乙方能顺利完成约定销售任务，合同期满时，甲方保证乙方优先续签。

5、为确保乙方销售正常进行，乙方提前5天，以书面形式或传真甲方要货计划明细，甲方据此安排生产并在收到货款后发货。

三、销量任务：

1、乙方在         月内合同销量           万元。按月分配如下：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销量
	
	
	
	
	
	
	
	
	
	
	
	


2、甲方每半年考核乙方完成合同销量情况，完成半年销量的，按销量的5%

给予货物奖励，次月发货。如超额完成任务20%以上，再奖2%（货物），如全年任务未完成，奖励扣回；如果全年任务超额30%以上，奖励提高到3%（货物），奖励计入销量。

3、自合同生效日起，如乙方连续四个月未完成合同销量，又无理由，甲方有权予以调整，或终于本合同，退还保证金。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为保护甲方产品信誉，规范市场行为，乙方签约后壹周内交纳合同保证金2000元，汇入甲方指定帐户。合同期满后不续签或解除合同后，甲方悉数退还保证金（不计息）。合同期内，保证金不冲抵货款，提货时现款现货。

2、乙方在合同约定地域内销售甲方产品，原则上不许串货到其他地域。如果甲方在其他地域尚无经销商，乙方可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备案后可以在该地域招商及销售，否则，甲方停止供货并处乙方2000元以上的处罚。

3、乙方在当地销售时如遇到产品质量情况，应于壹天内通知甲方，甲方会迅速派人现场取证处理。

4、乙方在加盟叁个月内可自由退盟，剩余货物甲方按供货价全额收回（包装完好无损）。

5、乙方应维护甲方全国销售价格统一性，不得随意提价。违者甲方有权予以处罚或终止合约。
6、乙方应积极去宾馆、医院、药店、诊所、性保健店、桑拿中心、足浴、医疗器械店、保健品门店等铺货、促销，迅速占领市场。

7、乙方在合同约定地域内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在当地报纸、电视或街道挂横幅开展广告造势宣传，甲方年底可报销部分费用。

8、乙方征得甲方同意，在甲方空白地域招商后的销量或直接销量，甲方可视作乙方合同销量，享受奖励等待遇。
五、汇款、发货

1、乙方提货时须现款现货。甲方保证款到五天内把货发运出。生产紧张时，七天内保证发出（不出现不可抗因素如地震、洪灾等）。

2、乙方货款须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严禁交给甲方的业务员或其他任何个人，如由此造成损失，甲方概不负责。
六、其他：

1、合同期满，原则上，甲方优先乙方续签。

2、本合同签订后，任何单方面更改合同内容，都属无效更改。

3、本合同履约地湖南株洲市。

4、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5、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有异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签约地人民法院解决。

甲方：株洲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



            



   
代表：

时间：











时间：

电话：0733--8896225








身份证复印件或号码：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话：

传真：0733—8831670








传真：

邮编：412007









乙方货到站：

帐号：1903020909024915602






收货人：

开户行：株洲市工商银行茨菇塘分理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司电话：0733--8896225传真：0733—8831670
联系人：朱建明  13973348821 
公司网址：http://www.zzmkt.com      http://zzmingkang.512j.com


